
人生沒有白走的路
阿旺律師的來時路





◎簡歷：

․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特聘榮譽律師
․全國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
․台中律師公會人權保障委員
․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
․豐原憲兵隊軍司法小組
․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助理
․玉鼎法律事務所律師



人生沒有白走的路，
每一步都算數。

《李宗盛》



· 那個愛做夢的孩子















· 紙上得來終覺淺
絕知此事要躬行

陸游《冬夜讀書示子聿》















· 原本以為去柳營
後來才知入公衙

王維《觀獵》︰
「忽過新豐市，還歸細柳營。」



· 路漫漫其修遠兮
吾將上下而求索

屈原《離騷》



· 仰之彌高鑽之堅
終身學習律師道

《論語．子罕》



· 看似尋常最奇崛
成如容易卻艱辛

王安石《題張司業詩》



◎大綱：
一、民眾對「律師身分」如何判斷
二、民眾對「律師專業能力」如何瞭解
三、如何選擇「適合」的律師
四、法官眼中的律師該是甚麼模樣



一、民眾對「律師身分」如何判斷















(一)是否通過律師考試？
(二)是否具備台灣律師資格？
(三)是否可在特定縣市執行律師業務？
(四)台灣的律師都會有：

1.律師考試及格證書、
2.特定律師公會證書、
3.律師證。



(五)如果不便詢問律師有沒有資格：
1.法務部「律師登錄系統」
2.司法院「裁判書查詢系統」
3.打電話向「各地律師公會」查詢



不能單純信賴「名片」的內容，
即便上面寫了「律師」兩個字亦然。



二、民眾對「律師專業能力」如何瞭解



(一)律師「專精」的領域是？
(二)我的案件是不是該律師的專業領域？
(三)接案律師是否會「親自」承辦我的案件？



三、如何選擇「適合」的律師







(1)關於法律方面：
A.熟悉「法律解釋」的能力：
→實務見解或相關標準有無相當瞭解？
→見解衝突、不一致時，有何建議？



B.能否分析案件有利、不利的事實及證據？
→還是只是一直告訴你「沒問題」、「交給我
準沒錯」，甚至是「保證不會敗訴」？

→能否「預測」對方可能會提出的主張或舉證？



C.能否引導協助當事人進行蒐證、補強舉證？
→當事人提供給律師的資料中，欠缺了什麼重
要證據？

→律師如何協助當事人，提供補強的方向？



D.掌握程序成本、程序外利益的能力？
→案件是否非訴訟到底不可？
→有無協商建議？可否幫忙調解或和解？
→標的金額太低(如低於50萬)時，是否能提
供當事人相互讓步的「紛爭解決方案」



E.能否及時因應案件「動態發展(變化)」
→訴訟過程是動態的
→因應不同情事變化(如專業鑑定意見作成、
檢察官或法官公開心證、對方已表明讓步)

→利害關係人「籌碼面」有所變動，能 否客
觀判斷、分析？

→是不是該開會討論「後續因應」？



F.該給當事人什麼樣的具體分析建議？
→「見好就收」、「認賠殺出」、「減少損
失為宜」、「趁勝追擊」、「窮追猛打」、
「堅持訴訟到底賭一把」？

→這樣建議的理由是否合理？



G.是否熟悉法院、行政機關「相關程序」？
→各個法院，甚至每位法官，在特定程序上的
作法為何？開庭風格？

→法官或檢察官可能會如何看待「你的案件」？
→程序有何眉角？撇步？





















(2)關於法律以外方面的：
A.案件中涉及之專業領域知識
→與當事人溝通過程，能否「問對問題」？
→能否逐步抽絲剝繭，找出「答案」？



B.溝通能力？
→部分案件需要「特殊」語文能力？
→當事人必須親自接觸過才能瞭解案情。
→如果案件當事人為外國人，是否具備可以溝
通的外語能力(可否另透過精準翻譯解決)？



C.「同理心」？
→感受當事人的情境、想法？
→感受法官、檢察官的心證、想法？
→能否發現忽略、刻意隱藏，甚至無法證明的
「人性」、「內心深層的聲音」

→該不該對律師說實話？



D.「信賴」
→民眾：期待律師能達到自己的訴求。
律師：信任陳述為真，判斷可否以法律程序

達成訴求。
→陳述參雜訴求、事實、證據、判斷，民眾與
律師著重的面向有別。

→該不該對律師說實話？



四、法官眼中的律師該是甚麼模樣





→一個錯誤且危險的想法：
找律師，一切都交給律師處理就好了，只要
是事實的真相一定可以獲得清白與公道。

→有些律師受委任後，沒有詳細看卷，開庭時
慷慨激昂的表演，雖然大快人心，但對實際
案情沒有幫助。



→大家都想找個認真負責的律師，然而哪些律
師是好律師？學歷高的？會說故事的？臉書
上寫正義人權？掛公會理事長或秘書長的？

→事實上，哪些律師認真，哪些律師鬼混，法
界自己最清楚，但少有人會公開推薦或批評。



一、說明起訴書的犯罪事實、法條及證據
→起訴書的犯罪事實及論罪法條是否正確？
→法院是否會變更起訴法條？
→哪些事實是起訴書沒寫，但法院可能會一併
審理？

→起訴書的事實法院如果肯認，會產生什麼法
律效果？



二、說明閱卷後的證據內容
→法院審理不會限縮在起訴書上所列的證據
→向律師確認是否將卷內的證據都印回來，節
省一些影印費而漏印證據，恐怕得不償失

→逐項分析證據內容。哪一些證據可能有問題？
證人或被告之前說了什麼？可反否反推檢察
官起訴的證據。

→確認自己在警局及檢察署的筆錄是否正確，
若不正確，應如何處理。



三、解析案件及法院實務操作
→證據是否充足？
→法院對類似案件怎麼處理？
→有什麼法律問題的爭議？
→開庭時法官可能會問什麼問題？
→有什麼證據要調查？
→要傳哪位證人？來證明何事？
→有沒有和解的機會？和解的條件怎麼才合理？





四、書狀有沒有讓你過目後提出
→書狀的內容要寫什麼？
→書狀的內容是否正確？
→律師寫的是否和想要表達的意思有出入？



五、開庭前的準備
→法院開庭的進行方式？
→是不是開一次庭就結束？
會不會傳證人或鑑定人來問？
會不會調查其他證據？

→筆錄及新出現的證據對於案件有什麼影響？
→法官審理案件的節奏與未來答辯的方向？



六、判決書的處理
→若有意上訴，判決書哪些部分正確、哪些部
分不正確？

→主文、事實及理由是否正確？哪裡有問題？
→若要上訴，上訴期間什麼時候截止？



夫未戰而廟算勝者，得算多也；
未戰而廟算不勝者，得算少也。
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而況無算乎！

《孫子兵法‧始計篇》



律師工作的苦與樂

苦-承擔當事人煩惱
是非當飯，困境為伍

樂-解除當事人煩惱
贏得信賴，自我實現








